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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敢创
新”和“实举措”让采访团成员眼前一
亮。

“庭审优质化的目标是实现案件质
量最优、效率最优、效果最优、司法获得
感最优，通过庭审优质化的‘窗口’，可
以感受到司法改革去地方化和行政化、
专业化、职业化、公开化等预期成果
……”日前，全国省级法治媒体一行 50
余人在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展采访
时，全国民事审判专家，鞍山市中级人
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陈林谈到相关经
验时如是说。

历经两年的实践，鞍山法院从诉
答文书规范化、争点整理、事实认证训
练、释明权行使、心证公开、判后答疑
等一系列“小切口”入手，全员、全程、
全域提升庭审优质化水平。

诉答文书规范化

原、被告准确清晰表达主张

7月26日，鞍山中院审理鞍山地区
首例涉某短视频平台商业诋毁案件。

“现在宣布开庭。”陈林作为此案
审判长宣布开庭，他的屏幕上有答辩
状、质证意见、反答辩意见、反质证意
见等 8 份材料，其中，针对该案争议焦
点——商业诋毁内容，还分别有单独
的答辩状及反答辩状。

案涉两家鞍山地区较为知名的
健身企业，郭某以某乙健身房负责人

“徒弟”“馆长”的身份，在某短视频平
台发布多个视频，以较有针对性的代
号对某甲健身房的服务、器材等进行

夸张性、否定性的评价。而某乙健身
房的负责人为郭某的视频拍摄提供场
地、出演角色，共同参与视频制作。

通过把好“入口关”——规范诉
答文书的内容和格式，双方当事人得
以更加清晰、准确地表述各自的主张
和证据……

“上周，我在鞍山市铁东区人民
法院代理一起道路交通案件，不到 20
分钟就开完庭并宣判，这都得益于诉
答文书规范化改革。”在鞍山法院与鞍
山市律师协会进一步协同推进诉答文
书规范化座谈会上，辽宁钢城正大律
师事务所律师宋世枭有感而发。

“当前司法实践中，诉状写多写
少、答辩状答与不答均处于无序自发
生长状态。答辩状与诉状‘自说自话
’、未形成有效争点交锋也是一种常
态。”提起诉答文书规范化改革的背
景，陈林在深入研究庭审方式历史沿
革、法律方法论对比以及审判实践困
惑后得出结论：“一是法律规定笼统，
仅在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等条
文中予以概括性规定；二是当事人重
视程度不够；三是法官引导不力。”

对此，鞍山法院自 2022 年 9 月开
启诉答文书规范化改革探索之路，现
已由最初的 10 个案由拓展至 33 个案
由，在鞍山两级法院应用件数已近 4
万，案件平均占比 60%。

庭审过程提质效

四个“最优”让公平正义可感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

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核心要义
如何体现？鞍山中院给出的答案是：
通过庭审过程实现质量最优、效率最
优、效果最优和司法获得感最优。

今年 7 月 23 日，鞍山中院举办两
级法院庭审优质化典型案例展示会，
来自海城市人民法院的陈妍和王迪两
位法官带着各自庭审案例登上讲台。

在王迪审理的劳动争议纠纷案
中，李波（化名）从 A 公司辞职后，与 A
公司就拖欠工资和延迟缴纳的社会保
险产生纠纷。经过劳动仲裁，双方对
仲裁结果均不服后，分别向法院提交
了起诉书，立案后法院将两起案件并
案审理。法官通过对书状先行的运
用，在往复的书面诉辩意见交换中，充
分释明，公开心证，引导双方当事人对
于公司是否恶意拖欠工资这个核心问
题进行了充分交流，最终以各退一步、
互谅互让的方案促成不用开庭达成调
解结案。

当陈妍与王迪逐步演示剖析这
两起熟练运用书状先行等新型庭审方
式技术的案例时，台下两级法院的员
额法官和法官助理听得入神，鞍山中
院民事审判第一庭负责人刘晓强忍不
住激动地分享到“朋友圈”：案子办得
好，让当事人参与层层抽丝剥茧，最后
自己就明白输赢在哪儿了。

数据显示，自去年 1 月鞍山中院
在全省首创出台《关于在民事诉讼中
试行〈当事人本人到庭令〉的规范指
引》以来，两级法院已陆续在各类案件
审理中发出当事人本人到庭令 400 余
份。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被誉为庭
审优质化“保障关”的书状先行，包括

“三令”，即“法院指令”“当事人本人到
庭令”“书证提出命令”，视案件具体情
况，在庭前向当事人发送，引导双方完
成多轮书面意见的交锋，便于查明重
要事实、排除案件疑点、限缩争议焦
点。

实践证明，采用书状先行的案件
一次庭审完毕率达 90%以上，庭审时
长平均缩短 50%以上。

谈及持续深化庭审优质化改革
的信心和决心，陈林表示，相比于传统
庭审方式以法律关系分析法为基础，
庭审优质化改革强调请求权基础分析
法的确定。围绕请求权基础审查要件
事实，能够将当事人和法官引入到同
一个平台上进行沟通对话，将矛盾纠
纷引入到法律框架下来解决。“在庭审
中通过释明权行使、心证公开、对话式
交流等‘小切口’，使法官公开、透明的
形象直接呈现在当事人面前，让每一
个司法案件的公平正义变得可感可知
可触。”

去年以来，鞍山两级法院全面推
行庭审优质化改革，助推审判质效持
续全省领跑。

强管理“苦练内功”

改革不停步永远在路上

“庭审优质化对庭审驾驭能力和
技巧提出更高要求，进而敦促法官不
断提升职业素养。”鞍山中院审判管理
办公室主任吴甲告诉记者，推进庭审
优质化改革伊始便将全方位提升法官
办案能力作为头等大事来抓。

——中院“一把手”带头开示范
庭，在庭审公开网同步直播其主审一
起执行异议之诉二审案件，为两级法
院组织开展示范观摩庭活动提供了亮
点纷呈的生动示范。目前，鞍山两级

法院共开展庭审观摩活动 600 余场，
让法官们以庭代训、同台“练兵”、打磨
技能。

——鞍山中院民事庭审优质化
小组通过线下“面对面、手把手”与线
上“屏对屏、一对一”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指导，与基层法院民事部类法官共
同探讨高质量庭审的实操技巧。此
外，每周一，鞍山两级法院法官都会通
过微信群收到当周的“自学”内容。

——组织开展“高规格”培训：与
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政法大
学等高校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围绕法
官在事实认定和举证责任分配方面存
在的能力短板，开展了“一次性解决纠
纷”“新型庭审方式”“法律适用能力综
合提升”等多个针对性极强的专题系
列培训。

——形成了一批制度性、规范化
文件：鞍山中院陆续出台了《鞍山市中
级人民法院执法办案规范性文件汇
编》《庭审优质化一审流程和须知》等
释明权行使操作指引、争点整理、举证
证明责任分配等系列文件。

为 进 一 步 提 升 审 判 质 效 ，做 实
“公正与效率”，8 月 29 日，省高级人
民法院调研组到鞍山，通过庭审观摩
与座谈交流的形式对鞍山两级法院
庭审优质化工作开展调研。该院向
调研组展示了庭审优质化改革最新
成果——鞍山两级法院开启的新一
轮庭审优质化典型案例申报活动，两
级 法 院 有 44 位 法 官 拿 出 45 件 不 同
案由案件进行实践，诉答文书规范化
使用率实现 100%、一次庭审终结率
实 现 100% 、法 庭 指 令 使 用 率 实 现
100%，大部分庭审时长控制在 40 分
钟以内。

“改革不停步，永远在路上。”陈
林表示，将持续深化庭审优质化工作
经验总结，凝聚各方合力，推动鞍山法
院审判工作高质量发展。

■文/图 本报记者 曾范国

让公平正义可感可知可触
—鞍山法院以庭审优质化抓实审判质效提升

图为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律适用能力综合提升专题培训班在上海交

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开班。

图为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示范观摩庭”。

近日，厦门公安“直播带货”式普

法火出圈儿，引起网友热议。视频中，

穿制服的主播通过网络直播卖货话

术，科普酒驾、吸毒、盗窃等违法犯罪

行为的危害及后果。网友纷纷点赞：

“这么超前的宣传还没见过，法律知识

就这么水灵灵地进了我脑子。”

当前，直播带货风头正盛，厦门公

安尝试借用这一形式，通过创意短视

频普及法律知识，如《醉驾套餐心动了

吗》《毒品危害你可知》《偷盗到底刑不

刑》等短视频，以贴近现实的方式，让

观众在轻松的氛围中学习法律知识。

这种充满正能量和教育意义的内容，

迅速俘获了观众的心。

普法工作是法治社会建设的基

础，每一个公民的日常生活都离不开

法律的规范和引导。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行国

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的

意见》，进一步将普法和立法、执法和

司法实践统筹考虑，要求各类法律从

业者结合社会热点以案释法。在数字

化时代，普法不再局限于以通俗的语

言向公民解读法律内涵，更需要和社

会保持良性互动。此次厦门公安的做

法，为普法创新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

范例。

借助“反向带货”等流行元素，厦

门公安以诙谐幽默的手法，将法律知

识融入大家熟悉的“网络热梗”，放大

其普法效果，让人们看到普法也可以

如此亲民、接地气。大量网民涌入直

播间，向主播在线提问，这种即时反馈

的机制，提高了观众的参与感，也帮助

他们更好地理解法律知识，提升了普

法效率。这也启示，进一步提升公民

法治素养，既要延续“常规操作”，也需

充分利用新技术、新渠道，聚焦和调动

公众的关注点，对其关心的热点难点

问题，应该“脑洞大开”，让普法达到事

半功倍的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每逢重大社会热

点，公众对普法的关注度更高，参与讨

论的意识也更强。未来，更多优质内

容生产者应抓住社会热点，继续创造

更多内容鲜活、形式生动的普法产品，

让法律知识更加深入人心，飞入“寻常

百姓家”。这样不仅可以构建更加健

康积极的网络内容生态，还有助于营

造学法、知法、懂法、守法的良好社会

氛围。 （来源：光明网）

■孔德淇

公安“直播带货”火出圈，打开普法的另一种方式


